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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中国时代关于命案因果关系
立法中的两个问题

[英 ]杰弗里 麦科马克 ( Geaffrey D M ac Corm ack)著 孙家红译

[摘要 ] 在唐、明、清法律之中, 词语以故或因包含三方面的指涉: 兼含死亡原因和刑责理由的特定因素;

间接的作用性原因; 因果关系链。同样 , 至与致之间也存在一种细微却重要的含义差别: 前者是一种清楚的因

果措辞, 表示死亡是特定行为 (例如殴打 ) 的结果; 后者乃从一种事实的    并非因果关系的    角度看待受

害者的死亡。

[关键词 ] 命案 因果关系 致 至

[中图分类号 ] K249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2- 8587 ( 2008) - 04- 0053- 10

Tw o Issues Concern ing Causation in the Imperial Ch inese Legislation on Hom icide

Th is essay d iscusses tw o issues re la ted to causa tion in the law s on hom icide conta ined in the Tang, M ing, and Q ing

codes. M a teria l is draw n from the Tang code, as we ll as theM ing and Q ing codes. The ear lier code takes the same ap

proach to causa l questions as the later tw o. The m a in differences are, first, the nature of the te rm s used and, second, a

m ore ex tensive use of explic it causal language in the la ter codes, espec ially in the Q ing code and its comm enta ries.

本文旨在讨论唐、明、清律中关于命案因

果关系的两个法律问题。此中关于命案因果关

系的规范表述为: 因 !!致死 (毙 ) /杀
∀
。

该短语有时会被完整使用, 有时却仅涉及因

(原因 ) , 或者致 (效果 )。本文首先试图厘清

将因归为 #死因 ∃ 的指涉范围; 其次, 考察

致被用以表述基于某种行为 (诸如殴打 ) 导

致死亡结果。后者将集中讨论致与见于相似语

境中的另外一种表述    至    在内涵上的区

别。本文所征引的材料, 采自唐代以及明、清

两代成文法律。我们发现, 唐律对于命案因果

关系的表述, 与后二者基本相同。主要的不同

在于: 其一, 唐律条文 (尽管不是疏议 ) 更

倾向使用以故, 而不是因; 其二, 在明清法律

中, 更多地使用直接表述因果关系的语言。此

种现象, 在清律条文及其注解中, 表现得尤为

显著。

一、原因 (因 )

对于那些可以简单归于特定类型的人命案

件, 立法者没有必要使用直白表达因果关系的

语言。这些内容, 即如谋杀、故杀、斗杀、戏

杀, 以及过失杀, 在唐律中早被鉴识出来。结

果, 在此类表述中, 皆浓缩了某种特定的

#死因 ∃: 阴谋设计杀死 (谋杀 )、意图杀死

(故杀 )、斗殴或游戏的一方参与者被杀死

(斗 /戏杀 )以及意外事件使人蒙难 (过失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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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包含某种命案的情形不能轻而易举地归入

上述几种案件类型时, 法律就有必要对构成

#死因∃ 的特定行为或行为疏忽, 或者此类行
为或行为疏忽的结果, 引起明显的注意。明确

辨识死因的重要性在于, 事实上, 这也构成明

析刑责的理据所在。也就是说, 势必要有一个

或一群人对该死亡事件负责。当时的立法者,

用以指涉和识别死亡原因的措辞是以故 (唐

律 ) 和因 (唐律, 明律, 清律 )。在关于命案

个体规则的程式化表述中, 上述任何一种措辞

之出现, 尽皆特别注意责任人 (们 ) 的行为

或行为疏忽与死亡事件的因果关联。是以, 此

类措辞无异于针对某人的非法死亡, 分配刑责

和科处刑罚。

在法律的语境下, 预先对 #原因 ∃ 的措

辞使用进行讨论, 或许是有所裨益的。我们需

要将事实原因与法律原因辨别清楚, 因为此二

者可能并不相同。某个案件的事实, 也许揭示

某人之死缘于坠崖或者自缢, 则坠崖或者自缢

的行为即是死亡的事实原因。然而, 法律上有

必要确定是否应由特定之人因为该项死亡受到

谴责 (承担刑责 )。为了确定此一问题, 必须

对坠崖或自缢之前发生的事件予以考察。从这

些事件中, 法律会选取某些他人的行为或行为

疏忽, 并将之视作死者坠崖或自缢的理由。该

理由即构成死亡的法律原因, 并据此施加刑

责。诸如猎人挖置陷阱, 或者疏于设立警示标

识 (导致某人坠入陷阱 ) , 或者临险境而行戏

耍 (致使某人溺毙, 或者坠崖 ) , 或者某人就

他人窘辱之事施加压力 (导致后者自杀 ) 等。

基于法律中关于命案的规定, 我们可将三

种类型或类别的 #法律原因 ∃ 予以区别: ( i)

事实的物理行为造成死亡; ( ii) 行为疏忽引

发事实的物理行为, 因而构成非直接的作用

性
%
原因; 以及 ( iii) 某种行为或行为疏忽,

成为互相关联的行为或行为疏忽序列的部分因

素, 甚或就是该行为 (或行为疏忽 ) 序列的

全部, 引起或终致某人死亡。尽管这些案件类

型之间的区别在概念中是清楚的, 但对于某个

特定的案件究应归于何种类型, 由于人们表述

规定的方式存在歧异, 一些不确定性也就随之

产生。因此, 在下面讨论中所要提及的关于法

律原因的分类, 理应接受某种修正。

对于所有类型的命案, 以故或因之类的措

辞功能, 即是在规定之下鉴识出何种行为或行

为疏忽构成该项死亡的 #法律原因 ∃。进而,
相关责任人也将被标识出来。与此同时, 以故

或因也会使人注意到某些足以减轻或加重刑罚

的因素、一些关于定罪量刑的情况。

1. 直接的物理性原因

当直接的物理性原因也就是法律原因的时

候, 立法者们通过以故或因的措辞使用, 一般

不会给以明显的注意; 但是, 会有些例外。最

明显的关于直接的物理性原因的例子, 就是在

进行司法活动或者处理公共事务过程中, 由于

殴打或刑责导致死亡。问题随之产生, 为什么

立法者理应对于作为死因的殴打或刑责表示特

别的注意? 事实上, 答案就在于这些殴打或刑

责没有被依法施用, 诸如没有使用规定的刑

具、行刑的数量不合或受刑的部位不当。在

唐、明、清法律之中, 词语以故 (唐律 477,

483 ) 或因 (明律 437; 清 律 413, 清 例

396 1, 6 &最后一例∋) (
所指涉的, 就是这一

兼含死亡原因和刑责理由的特定因素。

在明律 420、清律 396中, 我们还可发现

由此派生出来的一种情况, 即官员明知而将无

罪之人刑讯致死。此处, 因则将官员们承担刑

责的理由, 指向他们的不当动机以及发泄私愤

的行为事实
)
。 ∗大清律辑注+ 的上栏注释将

此视为审讯的情形之一: 施用法定之刑讯, 导

致受害者死亡
,
。问题的症结在于, 尽管所施

用的刑讯与规定并无二致, 但是不当的动机因

素, 却构成刑事责任的基础。正确地施用殴打

和刑讯, 导致死亡, 规范的表述是 #邂逅致

死∃ (即出乎意外的死亡结果 )
−
。相同的表

述, 被使用于父母、祖父母依法殴打违犯教令

之子孙, 或家长依法殴打违犯教令之奴婢, 但

是由于殴打而导致意外死亡
.
。在此情形下,

并没有直白地涉及 #原因 ∃, 只是陈述该项死

亡 #肇因于 (殴打 ) ∃。

刑讯的受害者因为其他病症死亡的案件,

可与意外死亡的案件进行对比。其中的不同之

处在于, 前者是确实的缘由 (病症 ) 引发死

亡。以故, 在清例 396 5中, 我们发现因之措

辞被用来引起人们对于此类因素的注意, 并作

为排除授权刑讯官员责任的理由。明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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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和清律 ( 303) 的律文在判定死亡事件

的刑事责任时, 对受到袭击而死亡的受害者设

置了一定的时间期限 (保辜 ), 体现了类似的

功用。文本中强调死亡的原因 (因 ) 必须是

创伤本身, 而不是其他理由 (诸如预先存在

的疾病 )。

某例之中, 并不具备司法活动或公共事务

的背景, 由于殴打导致死亡, 使用因这一语

词, 将殴打指为死亡原因, 是难于找到理由

的。即如家长或尊长殴杀雇工人 (明律 337,

清律 314) 的案件, 尽管起初并非有意致死,

但在此处将因插入, 或许在于强调殴打即为死

因的事实, 或者强调事实上该项死亡并非肇因

于其他因素, 例如某种罹患的疾病。

另有两个例子    诸如射箭或者骑马驾

车, 属于直接的物理原因。此处, 造成死亡的

物体    箭之类的发射物、马或车    被有效

当作掷射者或驾驭者身体的一部分。所有的法

律皆规定, 凡某人向有人居住之地放弹射箭,

他将对由此造成的任何死亡事件负责, 尽管该

人并无杀死或伤害他人的企图。因则将 #无
故 ∃ 施放箭弹的行为, 看作死亡的法律原

因。
/
在明律 ( 318) 和清律 ( 295) 对规定的

程式化表述中 (唐律 393则较含蓄 ) , 无故施

放的事实被确定为部分死因。此一事实, 与带

来死亡后果的物理事实一起, 构成了刑责理

由
0
。

我们可将唐律 ( 392)、明律 ( 317) 和清

律 ( 296) 中关于骑马驾车致人死亡的律文,

进行类似分析。明律和清律律文的程式化表

述, 并不同于唐律。唐律条文的第一部分, 使

用以故的措辞, 意指 #无故 ∃ 于城市之中骑
马或驾车的行为, 以致造成某人丧命者。因

而, 以故与关于射箭伤人的律文中的因, 皆指

向同样性质的法律原因 (无故而直接造成死

亡行为的实施 )。律文的第二部分, 考虑案件

中的骑马驾车是缘于公务或者私事。假如现发

生的死亡案件被视作过失杀, 则罪犯只需向死

者之家支付一定金额的赔偿费用。以故的措辞

在这里也被用来说明死亡的法律原因、描述死

亡的方式、界定命案的类型。

一个更为细致的问题由此产生。假如骑马

驾车缘于公务或者私事, 马匹受惊而逸, 踏毙

人命, 该命案虽然仍被视作过失杀, 但刑罚将

减二等, 因而减少应付赔偿之金额。此种情

形, 可以从两个路径进行分析。首先, 因的措

辞使用, 并不是将马所受的惊吓当成堪以承担

刑责的法律上的死亡原因, 而是将其视作减少

驾者骑马和受害者死亡之间因果关联的外部因

素, 也就为减轻刑责提供了理由。其次, 马受

惊吓的案例衍生出如下一种崭新的 #因果关

系链 ∃: 惊吓马匹, 惊马狂逸, 驾者无法驾驭

马匹, 马匹杀人。据此分析, 因所指涉的因果

关系链中的因素    即惊吓, 既构成死亡的

#法律原因∃, 也证明可以减轻刑责。

明律和清律的律文与唐律呈现得略有不

同。律文的第一部分, 明清律文虽然将此置于

与唐律相同的情境, 却用因代替以故, 将死亡

的法律原因指为在城市中无故地骑马或驾车,

进而补充了骑马或驾车应属超速这一细节。然

则, 律文增加了 #无故∃ 于乡村或旷野无故
骑马或驾车之例, 因再次将这样的情境指为死

亡的 #法律原因∃, 用以保证此例中较轻的刑

罚 (杖一百与杖一百、流三千里之比 )。律文

的第二部分, 考虑因为公务骑马或者驾车

(全然不及 #私人的 ∃ )。但是, 此处用因指涉

紧急公务, 即骑马驾车的事由。
1
在唐律中,

对此则阙而不载。

2. 间接的作用性原因

此中大多数案件类型, 其事实的物理性死

因, 并不是法律据以施加刑责的原因。后者乃

由某种自身引发直接原因的行为或行为疏忽构

成。在这些案件中, 以故或因则指向这样一种

情况, 即: 尽管不是立即而直接的原因, 却被

视为作用性的死因。例如, 以他物置人耳鼻孔

窍之中, 或屏去人服用、饮食之物, 致人死亡

(唐律 261: 以故 )。直接的死因, 也许是窒息

或者冻饿, 但是法律上据以追究刑责的是带来

窒息或者冻饿后果的前述行为或行为疏忽。与

此相类, 诸囚应给衣食医药而不请给, 及应听

家人入视而不听, 应脱去枷、鏁、杻而不脱去

者, 致囚死亡 (唐律 473, 以故 )。相似的规

定 (表述略有不同 ), 也见于明律 ( 422 ) 和

清律 ( 398)。 ∗大清律辑注 + 的上栏注释, 则

藉由详细说明囚徒冻饿死亡缘自 (于 ) 被人

屏去服食, 以强调其与狱官刑责的因果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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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

此外, 于悬崖或水中等危险的环境下进行

戏耍, 某参加者可能死亡。直接的物理的死因

也许是滑跌或者沉溺, 但是, 作用性原因却是

在此类环境下参加游戏。这就是以故或因所措

意者, 并由此追究未亡之参与者的刑事责任

(唐律 338及疏议 )。当猎户于行人经常往来

处设置窝弓或挖置陷阱, 用以猎捕动物, 可能

会有人触动窝弓机关或者掉落陷阱而被杀死。

但是, 这不会被视作基于受害者的个人行为而

造成的死亡; 以故所指涉的作用性原因, 既不

是触发窝弓, 也不是跌落陷阱, 而是预先设置

窝弓或挖置陷阱的行为 (唐律 394)。

众多的其他案例可作同样的分析: 有人帮

助囚犯越狱, 而后者戕害人命, 帮助越狱者因

而受到刑责 (唐律 257: 以故及疏议中的因 ) ;

医生不依方开药, 病人因所诊治之疾死亡, 因

而承担责任 (唐律 395疏议: 以故, 明律

320, 清律 297); 负责维修堤坝的官员, 修缮

不利, 暴水漫溢致人死亡, 因而受到刑责

(唐律 424: 以故, 明律 458, 清律 434); 有

人将利器给与在监囚犯, 某人由此被杀, 前者

则负有责任 (唐律 470: 以故及疏议: 因 ) ;

打斗中, 某人跌向并杀死第三者, 打斗本身被

视为作用性死因 (唐律 336: 以故, 可与清例

292 13比较 ) ; 丈夫殴妻, 妻因而自杀 (明律

316, 清律 293); 失火延烧, 致人死亡 (明律

406, 清律 382) ; 于行人经常往来处放置鼠

药, 某人误食死亡 (清例 289 2)。

就上述所考察的作用性 (间接 ) 死因的

案例来说, 据以追究刑责的是某些物理的行为

或行为疏忽。然则, 有时我们指涉某种思维状

态, 作为构成作用性死因的部分情境。这里的

思维状态, 也许是对刑事责任人行为伤害结果

的认知, 或者明显的伤害或致死之意图。是

以, 如果某人于市井中故相扰乱, 制造恐慌,

致人丧命 (如被碾轧致死 ) (唐律 423: 以

故 ) ; 有人造魇魅符咒, 欲以害人, 致人死亡

(唐律 264: 以故, 明律 313, 清律 289); 某

人明知脯肉有毒而出卖或故与人食, 后者食而

毙命 (唐律 263: 以故 ); 某人造畜蛊毒, 用

以杀人, 致人死亡 (明律 314, 清律 291)
 
;

官员为泄私愤, 故将无罪之人监禁, 致被监禁

者死亡 (明律 420, 清律 396)
!
; 某人为偷水

而盗决堤防, 致人死亡 (明律 457, 清律

433)
∀
; 子媳故杀其翁, 而借口抗其强暴 (清

例 319 11 ); 以及某人故意燃火, 致人死亡

(明律 405, 清律 383)
#
, 以上诸般人等, 皆

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3. 因果关系链

所谓 #因果关系链∃, 是指由法律挑选出

来的, 用以判定某项死亡相关刑事责任的一系

列具有内在关联的事件。法律或许进而通过使

用因这一语词, 将整个关系链呈现为死亡的原

因, 亦即成为承担刑责的理由; 或许在关系链

中择取某个特定的因素, 视为作用性原因; 或

许仅仅通过解释的方式, 指涉关系链赖以开始

的情境, 而不将其明指为作用性原因。

在下面的案例中, 我们可以说, 因将所陈

述的一系列事件指认为死因: 有人共谋设计,

行凶殴打他人, 结果受害者死亡 (明律 313,

清律 270); 某人突然罹患疯病, 家人疏于监

护, 未及通知官方, 结果罹患疯病之人杀死某

人 (清例 292 19); 妇人先与 A通奸, 后又秘

密与 B通奸, A复续奸, 妇人不从, 将其殴打

致死 (清例 285 11) ; 以及儿子无力供养父

母, 父母因而自尽 (清例 338 1)。

我们发现, 将关系链的特定因素强调为作

用性死因的做法更为普遍。唐律在处理因

#风∃ 进入伤口致人死亡的问题时, 则构成下

面的因果关系链: 殴打某人, 致其头部受伤,

#风 ∃ 进入伤口, 受害者死亡 (律文 307疏

议 )。此中, 因特将 #风 ∃ 指为死亡的原因。

问题的关键在于, 如果死亡发生在保辜期间,

施害者即对该项死亡负有责任。
∃
这里 #风 ∃

并不被当作一种外部因素 (像某种罹患的疾

病 ) , 而是导致死亡的因果关系的一部分。
%

在 ∗唐律疏议 + (律文 336) 中, 则构成

了另外一种关系链: 父亲和儿子谋殴第三人,

殴打第三人, 儿子误打父亲, 父亲死亡。以这

样的事情先后顺序, 因则把儿子误打父亲当成

作用性死因。我们可以将之与清例 ( 323 1,

3) 中的一个案例进行对比。父母或祖父母与

人争吵, 子孙见而介入救护, 打死某一案件当

事人。此处, 因将介入情急事件指为作用性死

亡原因 (并非实际的打斗 )。上述两例中,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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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出的标识, 皆将注意力放在作出非死刑判

决的理由上。

在明律 ( 444) 和清律 ( 420) 中, 关于

妇女犯罪的律文指出, 怀孕妇女必须在生产百

日以后方可行刑。当这一规则被破坏并导致妇

女死亡的结果时, 为确立审讯官员应该承担的

责任, 律文则构建了如下 #因果关系链 ∃: 妇
女犯罪, 刑讯之, 导致流产, 妇女死亡。这里

死亡的事实原因为流产, 但是, 因则将刑讯指

为作用性原因。

明律 ( 335) 和清律 ( 313) 关于 #威力

制缚人 ∃ 的律文, 具有相当的启发性。相应

的 #因果关系链∃ 为: 势力不等之人发生争

吵, 为自保求救于更有势力之人, 绑缚另外之

人, 折磨囚困于私室, 被拘束之人死亡。正如

∗大清律辑注 + 上栏注释所言, 因特将绑缚、

折磨、囚困三者均指为作用性死因。该注释强

调, 如果受害人死于冻饿, 则有别于身体折

磨, 死亡必须仍归因于囚困
&
。

猎人设置窝弓或挖置陷阱, 用以捕杀动

物, 结果某人被杀死, 法律所使用的 #因果
关系链 ∃, 会以失于设立警示标识为核心要

素。唐律 ( 394) 所使用的行为疏忽, 有两种

不同的方式。第一, 律文禁止在山林、沼泽,

或野生动物给人类带来麻烦的处所之外, 设置

窝弓或挖置陷阱, 捕杀动物。如果在被禁止之

处设置了陷阱或圈套, 有人因此丧命, 则应得

刑罚减斗杀 (绞刑 ) 一等, 即流三千里
∋
。在

此情势下, 设置警示标识作为减轻情节被提

出, 进而可将刑罚减轻至徒三年。第二, 律文

特别允许在前面指定之处设置陷阱或圈套, 但

是同时强调必须设置警示标识。如没有设置警

示标识, 结果某人死难, 则应得刑罚减斗杀三

等, 即徒二年半。此中相关的 #因果关系链 ∃

为: 猎人设置窝弓或挖置陷阱, 失于设置警示

标识, 某人触发窝弓机关或掉入陷阱, 随之死

亡。这里尽管没有通过以故或因的措辞直接指

示出来, 法律上的死因乃是失于陈设警示标

识。律文清楚表明, 如果设置了警示标识, 某

人仍因此丧命, 则死亡将被归因于受害者自己

的过失。

对于在野外空旷之处设置窝弓或挖置陷阱

这一情境的表述, 明律 ( 321) 和清律 ( 298)

将唐律进行了重塑。在此情境下, #因果关系

链∃ 与唐律是相同的。律文中因的措辞使用,

正如清律注解中所强调的
()
, 特将失于陈设警

示标识这一行为疏忽    作为因果关系链的部

分要素    指为死亡的法律原因, 并据此由猎

人承担责任。

有些案件依赖于某种特定的精神和情感状

态    诸如羞愤之感, 以此诱发某人自杀, 或

者杀死激起此种情感之人。在清例 ( 318 9)

中, 关于后一种情境下的 #因果关系链 ∃, 表
述如次: 卑幼勾结无赖之徒, 尊长因为有辱门

风而充满羞耻感, 尊长愤而杀死卑幼。因将

#羞耻感 ∃ 指涉为卑幼与尊长行为之间的因果

关联, 这为获得比通常故意致死卑幼更轻的刑

罚, 提供了法律上的理由。

另一方面, 对于卑幼行为的 #羞愤之

感∃, 可能导致尊长自尽。子孙犯奸盗, 祖父

母、父母对于子孙的浪荡之行充满羞愤, 因而

自尽 (清例 338 3)。此处, 因将子孙的浪荡

之行指为羞愤自尽的原因。A与某妇女有不正

当关系, 妇女先已悔改, 但是他人知道此种关

系, 并进行嘲讽奚落, 本妇、本夫或夫之父母

因而羞愤自尽 ( 299 16)。这里的因则将他人

之嘲讽奚落指为作用性死因, 同时在死亡与该

人 ( A ) 之间建立了责任关联。在这些案件

中, 因所指涉的对象, 或者是羞愤悲伤的情

感, 或者是引起这些情感的行为。其功用在

于, 标识出自尽的法律原因, 清楚地揭示促成

该自杀行为之人的刑责理由。

某一自尽案件的 #因果关系链∃, 也可能

导致法律上的无责任。清例 ( 299 6) 描述了

如下事情序列: 官府差派特使进行某种调查,

特使们严格进行调查, 地方官员无法介入其

中, 某人乃行自尽。此处, 因将严格进行调查

指为死亡的作用性原因, 同时提供了特使或地

方官员们的免责理由。

最后, 又经常有一些包含自尽的案例组

合, 其中因并非指向死亡的法律原因, 而是指

向某种 #情事 ∃ 或 #情境 ∃。该 #情事 ∃ 或
#情境∃, 则构成作为最终导致死亡的 #因果

关系链 ∃ 的起点。在此语境下, 因根本上起

到说明的作用。此类 #情事 ∃, 也许是打斗,

或者是游戏。从而, 某人压迫 (恐迫 )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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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 致其惊惧而亡, 唐律 ( 261) 就会追究

前者之责任。疏议举例言之: 某人由于 (因 )

游戏 /打斗恐吓或攻击某一参与者, 结果后者

跌倒罹难。此处, 因说明 #压迫 ∃ 出现的

#情境∃, 进而将自尽案件的类型系属于跌毙

(斗杀或戏杀 ) 之下
(
。

假定某人因压迫而自尽身亡, 关于 #压
迫 ∃ 的律文, 明律 ( 315)、清律 ( 299) 与唐

律具有不同的形式。律文中的因, 乃用来统驭

产生 #压迫∃ 的 #情事 ∃ 或奸盗之事。清律
注解构建了如下 #因果关系链 ∃: 由于某事,

习练武力, 使用暴力, 压迫他人, 后者自尽身

亡。 ∗大清律辑注+ 上栏注释强调说, 该短语

的重点在于 #由于某事滥用武力和压迫∃。该
人之习练武力必须因为该事    提供动机    

而行, 受害者则必须由于压迫而死难
( 
。因指

出了压迫得以产生的基础, 尽管它不是死亡的

法律原因, 却构成了 #因果关系链 ∃ 的开始。
注解文字对此点所做的强调, 即为证据之一。

对于已行自尽之人的亲属, 除非他们能够证明

压迫建立在某种特定的情势基础之上, 否则为

了控告敌对之人有罪, 宣称死者受到压迫, 是

太过容易的事情
(!
。

在其他语境中, 短语因事 (由于某事 )

通常所指涉的环境, 引发事件的关系链, 构成

致死的行为动机: 使用符咒, 蓄意伤害他人

(唐律 264疏议 ); 医生故违本方杀人 (明律

320, 清律 297); 以及与妇女争吵并行侮辱,

结果妇女自尽 (清例 299 22)。

有时, 这种 #情事 ∃ 具有特定的描述:

由于稍有违忤, 主人将私人奴婢殴死 (唐律

322疏议 ) ; 由于紧急公务, 骑马之人驰骤杀

死某人 (明律 319, 清律 296)
(∀
; 由于公共事

件, 官员施刑不当 (明律 437, 清律 413 ) ;

或者由于妻妾殴打诅詈夫之父母, 夫因将妻妾

杀死 (明律 316, 清律 293)。

二、致和至

在唐、明、清律中, 致是用以表述由于前

述情事导致死亡结果的规范措词。它有可能单

独出现, 也有可能与指涉死因的措词    以故

或因    组合出现。致所指涉的情事, 也许是

某种行为 (例如殴打 ) , 或者是某种意图。不

管是在律文中, 还是例文中, 上述用法皆有诸

多体现。某些清例, 用以指涉 #意图 ∃。某个
犯奸之人, 可能造意害 (致 ) 死某知情之人,

以图灭口 (清例 284 2, 314 14)。清例 318 9

言道, 尊长意欲杀死 (意致死 ) 流于无耻之

卑幼。

此处无需将致的用法详细罗列。有关致和

另一不同措辞    至之间的关系, 更值得讨

论; 后者应用于有关死伤的类似语境。法律的

翻译者们, 在表述基于一定情事导致死亡或伤

害的事实时, 经常将至和致视为同义。本文所

持观点, 则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在两个

措辞之间, 存在一种尽管细微但却重要的含义

差别。与致不同, 至并不用作因果表述。它并

不陈述说死亡是某种特定行为或行为疏忽的结

果, 相反更倾向于说受害者的物理状态已经达

到死亡的程度; 与此相对, 例如到达残疾的程

度。为揭示此一问题, 我们从唐律中至的三种

不同使用方式开始。

第一, 至有时用来界定残疾 (废疾 ) 或

残废 (笃疾 ) 的物理状态
(#
。该语境即是说,

殴打已经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 致使受害者残

疾或残废。是以, 律文 11指涉的案件, 某人

故意殴打他人, 致他人陷入残废之境地: 若故

殴人至笃疾 (亦见于律文 305之疏议 )。此

处, 至的暴力行为显示受害者已达残废之程

度, 至本身并没有因果关系的意味。当立法者

们希望强调殴打和伤害已经造成残疾或残废的

后果时, 会将令 (原因 ) 一词置于至之前。

疏议数次使用如下表述: 因 (旧疾 ) 令至笃

疾
(∃
。

第二, 至可将死限定为带有 #刑罚至

死∃(%之意。在这样的语境下, 至将在刑罚从

殴打到死亡的递升阶梯的背景下。其表述在给

定的案件中, 刑罚达至死亡的水平的事实
(&
。

第三, 至可将死在 #达至死亡之境 ∃ 的

含义上予以界定。作为殴打和伤害的情形之

一, 该语境意指伤害如此之严重, 极于受害者

死亡
(∋
。有时, 律文中的短语殴致死, 在疏议

中被解释成殴!!致死 ∗)
。这就使我们不能将

至和致等量齐观。疏议曰: 律文中殴打极于受

害者死亡的表述, 意即殴打导致或发生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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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这两种表述, 视角虽不同, 情形却接

近。

在律文 338中, 至 #达至死亡 ∃ 的含义
表现得尤为明显。插入律文中的 #小注∃ 言

道, 含有暴力的游戏的参与者们, 对于至死必

须达成共识。疏议对此解释为, 共识必须维

持, 直到死亡之点; 游戏的一方参加者不一定

愤而导致 (致 ) 另一参加者死亡。如果发生

此种情事, 该命案则会被归属于故杀, 而不是

戏杀。

上述三种用法, 在明清法律中皆得以重

现。在此, 我们仅考察其二: 至指涉伤害的自

然状态, 或受害者的死亡状态。明清律文及其

注解, 在考虑基于殴打的暴力犯罪之刑责时,

会区别伤害的各种级别, 并据此分配刑责。经

常被提及的有: 折伤 (由骨折构成的伤害 )、

废疾 (残疾, 清律文 22小注言, 瞎一目、折

一肢之类 )
∗
、笃疾 (残废, 同条小注言, 瞎

两目、折两肢之类 )、内损吐血 (内伤流血 )。

这些伤害轻重各别, 相应之刑罚也因而有别。

结果, 法律文本经常    尽管不总是    用至
的措辞来界定某种特定的伤害。这就是说, 被

殴打的受害者之境遇, 已经达到一定的伤害级

别。

举例言之, #妻妾殴夫律∃ (明律 338, 清

律 315) 中, 妻妾殴打 (殴 ) 夫, 杖一百。但

是, 如果伤害严重到折骨, 或者更糟 (至折

伤一伤 ) , 刑罚将提高三等, 与凡斗造成此类

伤害者同。然而, 如果量变至于残废 (笃

疾 ) , 将处绞刑
∗ 
。

与唐律相类, 在用以界定废疾或笃疾之

处, 成为原因的暴力行为或可通过引入令

(原因 ) 一词, 归附于至。从而, 如果有人将

物置于他人耳鼻或其他孔窍之中, 或者故意剥

夺他人衣食, 明律 314、清律 291将处以杖八

十之刑罚。该律文进一步陈述道, 如果此一行

为导致受害者受伤或残疾 (致成残、废疾 ) ,

杖一百、徒三年; 如果导致残废 (令至笃

疾 ) , 杖一百、流三千里。此处, 致作为因果

关系的一种表述, 通过另一种表述    令至,

获得了平衡。
∗!

清律 #小注 ∃ 颇具启发性, 其解释称:

当至指涉伤害之时, 带有 #量变于 ∃、 #上升

至∃、 #降低至 ∃ 的含义, 而并非 #引起 ∃ 或

#导致∃ 之义。律文 302特别言及, #折人一

齿, 及手足一指, 眇人一目!!∃。 #小注 ∃
于此解释道, #尚能小视, 犹未至瞎 ∃。∗∀至之

暴力行为, 所表述的事实是: 伤害并未严重到

全部失明的程度。清律 313关于 #良贱相殴 ∃

的律文, 两次使用了短语    至折伤以上,
#小注 ∃ 均注解为至笃疾。意思则再次清楚起

来: 在律文中, #折断 (折 ) ∃ 或更甚之伤害,

特指那些严重程度达于笃疾 (残废 ) 者。律

文 318 #殴期亲尊长 ∃, 尊长殴杀卑幼, #小

注∃ 言: 如果至折伤以下, 则尊长无刑责。

这意味着, 伤害的严重程度自残废以下, 及于

折断骨骼或者更轻, 就不必承担法律责任。

与唐律相比, 至死的构成在明清律中出现

得更为常见, 应该同样被理解为相应的伤害的

构成。其所阐述的事实, 即伤害足够严重, 量

变至于死亡, 并非 (尽管事实是 ) 伤害导致

死亡。在相当多的场合中, 唐律的律文简言之

为死
∗#
, 明律和清律则用至死

∗∃
。而在一些场

合中, 唐律的形式化表述 (至死 ) , 又为明律

和清律所沿袭
∗%
。

明律 319 (清律 296 ) 关于 #车马杀伤

人∃ 的律文注解∗&
, 为至死之含义做了有益的

注脚。此律文区分三种情形: ( i) 于有人居住

之处所驰骤车马, 导致某人受伤 (因而伤

人 ) , 刑罚减凡斗杀伤一等; 如造成死亡结果

(致死 ), 杖一百、流三千里; ( ii) 于乡村或

旷野驰骤车马, 导致某人受伤且死亡 (因而

伤人致死 ) , 杖一百, 并追埋葬银若干; 以及

( iii) 若因紧急公务, 驰骤车马, 因而导致某

人死亡或受伤, 将被视作偶然伤亡事件 (过

失杀伤 )。律文用以表达因果关系的形式化表

述, 是致死 (因而死亡 ) , 而非至死 (量变至

或极至于死亡 )。然而, 明律为说明杀死

(杀 ) 之含义, 注解中言, 对于某人受伤而达

于死亡 (伤人至死 ), 有两种法律情境。其

一, 将刑责个别地归诸受伤和死亡; 其二, 仅

将刑责归诸死亡之处所。注解中的短语至死,

与律文中的短语致死并不相同。这说明了就最

初的伤害来说, 杀最后量变于或极至于死亡,

乃是两可之事
∗∋
。

将律文中确实采取暴力犯罪行为之人的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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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责任, 与明知而不作为之人的刑事责任, 进

行对比, 也是有所启发的。例如, #故禁故勘

平人∃ 律文 (明律 420, 清律 396) 谈到, 如

果官吏怀挟私雠, 故意监禁无辜之人, 杖八

十。如果被监禁之人死亡 (因而致死 ) , 处绞

刑。如果其他官吏及狱卒知而不报, 与之同

罪。除非被监禁者罪犯应死 (至死 ), 方减一

等, 即处流刑。至与致不同义, 其所描述者,

并不在于死亡是监禁或拷讯之结果这样的事

实, 而在于描述被监禁者罪犯应死的可能性。

明律 422的注解 (清律 398) 做了一个类似的

对比, 使之变得显明 (同见于明律 423, 清律

399)。该注解将至解作 #由被囚禁者罪犯应

(该 ) 死的事实构成的暴力行为 ∃+)。
与此前已考察的短语未至瞎相类, 清律

#小注∃ 做了更进一步的表述 +
。律文 303对

于照顾受伤者之责任, 首先做了注解, 其言

曰: #保人之伤 /己之罪 (保辜 ) , 谓殴伤人未

至死, 当官立限期以保之 ∃+ 。此处, 未至死

是指受害者并未至于死亡之境遇的事实。

清例不仅用至来描述某一特定类型伤害之

级别 (如清例 388 4: 至折伤一伤 ), 更广泛

用于界定某种语境下的创伤, 以明确它们是不

是足够严重而极于死亡。是以, 清例 287 2,

共殴致死多人之案, 将为首起意纠结众人者之

责任, 与随从下手伤重至死者之责任, 进行对

比。紧随其后, 与共殴致死之案形成对比。清

例 290 8, 两家互殴致伤, 设置的情境为: 某

人殴打他人, 造成轻伤, 并不足以量变至死亡

(不至于死 )
+!
。清例 317 4, 尊长指使卑幼殴

打另一尊长, 然则卑幼自行叠殴, 造成多伤,

极于死亡: 辄行叠殴多伤至死
+∀
。

在清例殴打 (殴 ) 与死亡 (死 (毙 ) /

杀 ) 结合在一起的地方, 致或至可能被用来

描述殴打与死亡之间的关联, 尽管所强调的关

联本质并不相同。为了描述殴打如此严重, 以

至极于死亡的事实, 至与殴被规范地在一起使

用, 尽管没有特别提及伤害。于某人自己的居

处或财产之地捕获盗贼 ( 277 2, 3) , 三条例

文中有两条使用了短语殴打至死, 用以表述财

产或房屋的所有者错误殴打盗贼、至于死亡之

点的事实。 ∗大清律辑注+ 的上栏注释, 将盗

贼并未拒捕视作一种技术性表述。如果盗贼在

拒捕过程中被杀死, 适当的技术性表述就是擅

杀
+#
。至的此种用法, 一个彰彰甚明的例证见

于清例 320 1中, 其旁涉及到正妻之子殴伤父

妾。例文先着意于伤害之责任, 进而补充说:

如果殴打臻于死亡 (如殴致 ( 1) 死 )。此中

意旨在于, 实施殴打的过程中, 所受伤害严重

程度的递增, 终极于受害者之死亡
+∃
。

清例 ( 299 8) 关于凶恶之徒压迫平民之

部分, 为致和至的意义对比, 提供了有益的例

证。该例文首先将因压迫导致一家死亡一命以

上分为两种情况 (致死一家三命以上, 致死

一家二命 ) , 接着补充道: #及非一家但 (死

亡之数 ) 至三命以上∃。此中致和至之间的转

换, 显示了立法者具有两种界限分明的思维向

度: 挟制窘辱致死一家数命, 以及挟制窘辱达

(至 ) 三命以上, 但后者来自不同的家庭。

明律 ( 437) 和清律 ( 413) #决罚不如

法∃, 则提供了较难之例。清律的译本, 在某
处用致, 而不是明代的至。早期律文在处理监

临官非法殴打某人之案时, 一贯使用至的措

辞, 用来描述受害者折伤 (折断骨骼 ) 的案

件以及受害者死亡的案件
+%
。然而, 与此相

当, 清律将至用于折伤之案时, 对于死亡之

案, 却用致进行了替代
+&
。为什么清代的立法

者会在此选择将 #结果 ∃ 作为强调的重点,
易言之, 明白无误地表明受害者的死亡肇因于

殴打? 据该律文的遣词造句, 所提供的一个可

能的理由在于: 殴打被错误地施用, 但是受害

者的死亡 #纯属意外 (邂逅致死 ) ∃。对由于

正当或不正当施用刑罚、受害者因而死亡的情

况, 立法者可能希望使用同样的表述
+∋
。

尽管短语致死与至死之含义并不相同, 前

者将死亡指涉为一定事态的结果, 后者指涉受

害者死亡的状态。但是, 何以一种含义能够渐

渐地衍化为另一种含义, 还是容易看出来的。

受害者受到殴打和伤害, 终臻于死亡, 与受害

者的死亡肇因于殴打和伤害, 表述相类。从

#上升至 ∃、 #量变于∃、 #极至于 ∃ (至 ), 到

#产生∃、 #导致结果 ∃ (致 ) , 有一种不可名

状的意义流转。所以, 立法者如此措辞, 与在

#导致结果 ∃ 的含以上使用至, 偶尔也会造成

界限模糊。这样的考察, 也许为某些场合中致

和至看似可以交换使用, 提供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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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律 ( 314) 和清律 ( 291) 关于置物于

他人耳鼻孔窍之中, 律文第一部分用至死特指

死亡, 但在第二部分 (关于使用害虫 ) 却表

述为因而致死。在于前者, 立法者简单言之:

如果 (伤害如此严重以至于 ) 至于死亡!!。

但于后者, 立法者却在最初使用有害之物, 与

受害者死亡之间, 建立了显明的因果关联。为

什么会有如此的视角转换? 此外, 关于 #压

迫 ∃ (明律 322, 清律 299), 立法者两次使用

因势 (压迫 ) !!致死的表述。但是, 基于
奸盗行为的特定压迫, 他们则言至死。何以在

遣词造句上做如此转换, 个中原因并不清楚。

有两条相关之例
,)
, 于发现贼犯偷窃财

物, 进行逮捕, 以及殴打, 连续地使用了如下

短语, 用以描述贼犯被殴打死亡的案件:

( 277 1) 殴毙, 辄复捕 (不当地再次逮捕 )

殴致毙, 共 (集合 ) 殴致毙, ( 277 2) 捕

(逮捕 ) 殴打至死, 辄复叠 (不当而重复地使

用权势 ) 殴致毙, 殴打至死 (两次 )。律文

( 277) 于发现夤夜闯入者, 则使用了至死这

样的表述。这或许可以解释在 277 2例文之中

为什么使用短语殴打至死, 却难于明白为什么

会在描述殴打致死的其他短语中出现致。

尽管在这些例子中, 短语致死和至死之间

明显地交互使用, 但是, 我们仍然基本认为:

在帝制时代中国的立法中, 致和至具有不同的

含义。前者是一种清楚的因果措辞, 表示死亡

是特定行为 (例如殴打 ) 之结果。后者乃从

一种事实的    并非因果关系的    角度看待

受害者之死亡。它表述的事实在于他或者她已

经死亡, 已然达到死亡状态, 而没有顾及死亡

的原因。

∀ 短语致死 /毙, 乃是从受害者的角度描述死亡的事

实, 带有 # (某种行为 ) 致人死亡∃ 的意思。致杀乃

是从施害者的角度描述死亡的事实, 意即 # ( A ) 将

杀害的行为作用于 ( B) ∃。

% 此处使用 #作用性的∃ 一词, 是指在法律上被认做

真实的或作用性死亡原因的行为或行为疏忽。是以,

#作用性的原因∃ 也就是 #法律原因∃。

( 本研究中所采用的唐律版本为 ∗唐律疏议+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明律版本为五卷本 ∗明律集解附

例+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69)。引用明律条文编

号, 准依江永林 (音, Jiang Yong lin) 所译 ∗大明律 +

(华盛顿 西雅图: 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2005)。清律

所采用的两个版本, 分别是: 十五卷本 ∗大清律例彙

辑便览 +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5), 后标注为

#律∃; 五卷本薛允升著 ∗读例存疑+, 黄静嘉编校

(台北: 中文研究资料中心, 1970) , 后标注为 #薛∃。

)清例 396 5列举了一个类似之例: 因指向审讯官员

们对于某个被刑求之人受到错误指控的认知。

, 此中清代律学家沈之奇所做注释, 在刊印时被置于

律文上方。 (律 12 4953)

−明律 420, 437; 清律 396, 413; 清例 396 5。

.唐律 329疏议; 明律 337, 342; 清律 314, 319; 清

例 314 7 (此处薛允升将之转录为邂逅致 ( 2) 死,

参见律 10 4037)。清例 318 11列举了某卑幼听命于

某尊长, 殴打另一尊长, 因而致其意外死亡之例。

/清律注解进而将原因 (因 ) 特定为施加伤害于身体

的要害部位: 律 9 3780。这样的注解随附于律文之

后, 与 ∗大清律辑注+ 的上栏注释相类, 亦为沈之奇

所撰。

0士兵们于猎场射击野兽, 清例 ( 292 7) 也将射击

的行为特认作死因。

1这样的用法, 参见下面对 #因果关系链∃ 的讨论。

清律 12 4979。

 清律注解及 ∗大清律辑注+ 上栏注释, 在故杀 (清

律 9 3717, 3719) 的范畴下 , 不仅注重对象的致命本

性, 也注重故意使用之而犯案的事实。

! ∗大清律辑注+ 上栏注释强调该项死亡必须由于监

禁而发生在监狱之中, 被监禁者由于 (因 ) 恐惧或愤

怒, 死于疾病或者自杀。 (清律 12 4953)

∀清律小注认为, 尽管事实之死因属于淹溺, 但是根

本肇因自 (于 ) 为盗水而挖开堤坝; 进而, 将此例视

同故杀 (清律 13 5405)。

# ∗大清律辑注+ 的上栏注释, 通过因这一语词, 阐

明了火与死亡之间的特定因果关联。而在律文中, 该

词并非指涉此一因果关联, 而是指涉火与随之而来的

偷盗之间的因果关联。

∃这部分内容, 在明律 ( 326) 和清律 ( 303) 相应的

律文中, 以小注的形式, 得以重现。

% #风∃ 或可指伤口发炎, 或者因伤导致的休克和抽

搐。参见 B E 麦肯奈特, ∗中国十三世纪的 <洗冤

录 > + (安阿伯: 中国研究中心, 密歇根大学,

1981) , pp 50, 139n72。有关 #风∃ 的进一步讨论,

以及法律上的措置, 参见 G 麦科马克, ∗传统中国法

律中的 #保辜 ∃ +, ∗中国文化 + XXXV, 第四期

( 1994年 12月 ), pp 23- 28。

&清律 10 3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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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上述 #间接的作用性原因∃。

()清律 9 3792。

(在明律 315、清律 292中, 因将打斗或游戏指为死

亡案件的一般来源。

( 清律 9 3793。

(!相似的用法, 参见清例 299 1, 2, 5, 7, 8。

(∀唐律 392之疏解, 将因指为因公务或私事的事实上

骑马行为。

(#唐令将废疾定义为: 痴傻, 侏儒, 跼脊, 或折一

肢; 笃疾为: 极愚, 折两肢, 瞎两目。参见 &日∋ 仁

井田升: ∗唐令拾遗+ (栗劲等编译 ), 长春出版社,

1989, P136。

(∃律文 308、320、327之疏议, 与律文 305及疏议相

比, 令被省略。

(%律文 5 (关于不道部分的疏议 )、 257 (疏议 )、

269、 310 (疏议 )、336及其疏议。虽然此处华莱士

约翰逊, ∗唐律卷 2 #特殊律文 ∃+, 将该短语译作

#如果造成死亡结果∃。 (新泽西 普林斯顿: 普林斯

顿大学出版社, 1997), p380。

(&在律文 316疏解中, 也涉及至绞刑 (达致处绞之刑

罚 )。

(∋律文 308及疏议, 310及疏议, 310 (疏议 ), 322

及疏议, 323 (疏议 ), 332, 333 (疏议 ), 335, 337

(疏议 )。

∗)律文 308, 335及疏议。

∗法律中, 折也包括 #折断牙齿∃。唐律 312 (参见

约翰逊: ∗唐律卷2 +, p327, 注释 3、4) , 明律 315,

清律 302。

∗ 其他一些例子: 明律 333, 清律 310: 至内损吐血

以上和至笃疾; 明律 337, 清律 314 (同见于明律

340, 清律 317; 明律 346, 清律 323; 明律 437, 清律

414): 至折伤一伤。

∗!亦见明律 325、清律 302: 因旧患令至笃疾。

∗∀W C 琼斯: ∗大清律例+ (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

部, 1994), P285。

∗#疏议偶尔将之解释为至死。

∗∃对比以下: 唐律 325与明律 338、清律 315; 唐律

327与明律 340、清律 317; 以及, 唐律 330、 334与

明律 343、清律 320; 唐律 333与明律 344、清律 321。

∗%对比以下: 唐律 269与明律 300、清律 277; 唐律

310与明律 325、清律 302; 以及 , 唐律 335与明律

340、清律 323。

∗&该条注解由高举 ( 1553 1624) 作出。

∗∋ ∗明律集解附例 +, 4 1522- 1524。该项注解被解

释于清律之中, 随附于律文 (清律 9 3784) 注解之

后, 表述之中没有使用至死。在后一注解的前面部

分, 于处理城市之中驰马过速的案例, 使用的表述

是: 因而伤!!至死 (此处意即伤害十分严重, 极至

于死亡 )。

+) ∗明律集解附例+, 5 1951。

+参见上注 34。

+ 琼斯: ∗大清律例+, pp287- 288。

+!亦见于清例 317 5: 伤!!至死。

+∀同样的短语, 被应用于清例 318 11。

+#清律 9 3433。亦见于梅杰 ( M J M e ijer): ∗正当

防卫+, ∗秦汉时期中国思想与法律    何思维 ( An

thonyH u lsew ) 教授八秩寿辰纪念论文集 +, 伊维德

(W L Idem a)、许理和 ( E Z rcher) 编 (莱顿 : 布

里尔, 1990) , p 233。

+∃殴 !!至死的其他用法, 参见清例 314 1, 7;

320 2。明显而奇怪的是, 清例 317 4中的短语邂逅

至死, 规范的表述应为邂逅致死, 在薛著中抄录出现

失误。该短语应被规范为措辞致, 参见清律 10 4037。

+% ∗明律集解附例+, 5 2018。

+&薛, 5 1276。

+∋在明律 322和清律 299的表述上, 还有一个明显的

差异。但是, 薛著所提供之短语至死 (并不是致死 ),

显然失误 (参见律 9 3793中之致 )。

,)该二例最终于 1805年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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